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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318 号

申请人：孙某某，男，汉族，1984 年 10 月 7 日出生，住

址：陕西省安康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南洲路 1205 号自编 JM106B（仅限办公用途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某。

申请人孙某某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关于

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孙某某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

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2024年 11月 14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申请人请求：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2月 7日至 2022 年 9月 30日工资

43000 元。

被申请人未提供答辩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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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担任店

长职务，每月工资数额不固定，平均为 9000 元左右，该数额已

包含提成，工资通常在每月 15 日左右通过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

杨某某的微信转账方式发放，后期被申请人发放工资的时间一

直不固定，并存在拖欠的情形，每周工作 7 天，每天工作时长

为 12 小时，每月享有 2 天休息，其工作受店铺经理及被申请人

法定代表人杨某某的管理，其最后工作日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

被申请人至今仍未支付其 2022 年 2月 7日至 2022 年 9月 30 日

工资 43000 元。申请人另主张鉴于杨某某此前曾承诺将支付其

工资，但自 2024 年 5 月起便不再回复其信息，因此申请人决定

维护自己的权益。申请人提供业绩明细报表、微信聊天记录及

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拟证明上述事实。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

示，微信用户“异界力量**”存在向申请人支付工资的记录，

同时亦存在申请人向该用户催促支付工资的对话。其中，申请

人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向对方询问工资发放的具体时间，随后

对方支付申请人工资1495元，并说明尚有43000元工资未结清。

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显示，2022 年 9 月 28 日转账的付款方

为杨某某，转账金额为 1495 元。业绩明细表载有被申请人的名

称。被申请人未向本委提交任何证据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鉴于

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申请人所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存疑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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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单位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因此，本委对申请人

提供的证据予以采纳。其次，申请人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与

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而被申请人并未对此提供证据加以反

驳，其单位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因此，本委认为双方

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项下权利义务之客观表现，故本委认为申、

被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。再次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

记录可知，申、被双方曾对于拖欠的工资金额进行沟通，被申

请人法定代表人亦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其单位拖欠申请人工

资金额，该金额与申请人当庭主张相吻合。根据《广东省工资

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，被申请

人对该事项负有举证责任。现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单位

已支付申请人上述工资数额，及未提供证据对申请人当庭陈述

予以反驳，故本委采信申请人之主张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

年 2 月 7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工资 43000 元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

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2 月 7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工资 43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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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陈隽英

二○二五年二月十三日

书 记 员 佘育霖


